


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管理委员会关于
支持“反向飞地”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定工业经济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印发的《支持梅州对接融

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兴发展总体方案》和省委、省政府印发的

《关于推动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梅州

市委、市政府印发的《梅州市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兴发

展实施方案》等关于建设“反向飞地”有关政策精神，强化政策

扶持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加快“反向飞地”建设，结合广州（梅

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以下简称广梅园）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第一条 适用对象

（一）经营关系在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指挥部认定的“反

向飞地”，注册地和纳税关系在广梅园内，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

策的要求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健全的财务管理机构和财务管理

制度的企业。

（二）本措施所指的供应链平台及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

件：供应链平台经营方及入驻企业必须遵守法律法规，平台经营

方落实招商前端核查，设立引入门槛，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，入



驻企业不得开展违法违规经营业务，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经

营、税务、金融等风险由企业方承担；项目入驻企业需依法在统

计部门入统，平台经营方需督促落实平台企业经营增速达到政策

要求；平台经营方及入驻企业需积极配合政府工作。

（三）奖励对象原则上是“四上”企业，即规模以上工业企

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、有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、规模以上

服务业企业。

第二条 租金优惠

对于入驻“反向飞地”的企业，自签订租赁合同之日起 5 年

内，按照实际缴纳租金给予一定额度的租金补贴，其中第 1-3

年租金补贴原则每月每平方米最高不超过 10 元，第 4-5 年租金

补贴原则每月每平方米最高不超过 6 元，单个企业每年补贴金额

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三条 工业企业扶持奖励

鼓励入驻“反向飞地”的工业企业扩大生产，充分释放产能。

对年产值首次达到 2500 万元、5000 万元、1 亿元、2 亿元、3 亿

元的工业企业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50 万元、80 万元、100 万元、

120 万元的奖励。

第四条 高新技术企业奖励

对于新引进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在取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厅

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迁移手续完成的文件后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30



万元。

第五条 供应链平台及企业奖励

支持建立供应链平台（现货交易）。对于大宗商品交易企业

集聚 10 家以上，并由平台经营方统一管理，平台投入运营后，

当年入统销售额达到 30 亿元以上，给予平台 30 万元奖励，之后

每年度大宗商品交易企业集聚至 15 家以上且当年入统销售额增

长 20%以上的，给予平台 35 万元奖励。当平台季度入统销售额

达到 15 亿元，对平台内已依法在统计部门入统企业按不超过该

企业季度销售额的万分之六给予奖励。

第六条 本措施第二条、第三条奖补措施从项目入驻“反向

飞地”次年起按年兑付，每年可兑付的奖补资金不高于（含）其

上一年度对广梅园的地方经济发展贡献；第四条奖励措施从高新

技术企业完成迁移手续后的次月起申请兑付。第五条关于平台奖

励的措施，关于企业奖补的措施按季度申请兑付，每年可兑付的

奖励资金不超过其当年对广梅园的地方经济发展贡献。第五条政

策奖励与其他奖励事项不重复享受。

第七条 本措施涉及“达到”“以上”“不超过”的数额

均含本数，所涉及的经营数据和奖励金额以人民币为单位，

奖励计算原则上精确到千元。

第八条 符合本措施规定的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



合省市其他扶持规定的（含上级部门要求园区配套或承担

资金的政策规定），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支持，另有

规定的除外。本措施奖补政策由广梅园管委会负责兑现。

第九条 本措施自 2023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

因上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政策调整导致本措施与上级规定不一

致的，适用上级规定，本措施相应条款不再执行。本措施有效期

届满或者相关法律依据发生变化，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。



抄 送： 梅州高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班子成员

梅州高新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8月 31日印发

（共印 30 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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